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2019 年第 3 期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总第 24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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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缅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经验与启示

范宏伟

摘 要: 1954 年，中缅印三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目前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

基本准则。五项原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在人类发展的转折期由中国提出，都具有

适时性，因应了时代发展的主脉。中缅在提出和确立这一原则过程中，通过对亚洲身份

的强调，使得该原则具有了地缘区域基础，获得了支点国家的支持，成功发挥了首脑外

交、主场外交的优势和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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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2012 年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之后，2017 年中共十九大进一步提出“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其列入宪法。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经历了从理念倡

导到主张确立的过程。目前和未来，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法避免的核心议题和挑战是，

如何让其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践行的价值观，即如何“推动”以及“构建”的路径是什么，是至关重

要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 1954 年由中国、印度、缅甸倡导确立的。这一原则提出后，最初并没有立

即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与支持。但其作为指导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和平友好相处的原则，代表了历

史发展的方向，在中印缅三国的努力下，“许多亚洲以及欧洲的国家宣称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

国家宣称在五项原则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如阿富汗、缅甸、柬埔寨、锡兰、中国、印尼、老挝、尼泊

尔、波兰、北越、南越、苏联和南斯拉夫”。①不仅如此，这一原则也被众多国际条约、文件、宣言所采纳和

确认，已成为国际关系准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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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 28 日至 29 日，中国、印度、缅甸在北京举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

活动，缅甸总统吴登盛在纪念大会上表示:“五项原则不仅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且不断与时俱进，成

为国与国关系的指导原则。”①以往学界对五项原则确立的考察和研究，多集中在中印之间，②对中缅如

何确立五项原则的研究则相对较为薄弱。而讨论中缅之间如何确立五项原则是具有样本意义的，因为

缅甸当时代表着那些对中国较为惧怕、弱小民族主义国家的类型。所以，中缅成功确立五项原则的意义

更具有普遍性，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起步阶段更具有借鉴意义。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时代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帝国主义的殖民

体系首先在亚洲和非洲快速瓦解，一批新兴的国家获得独立，第三世界崛起。但冷战的兴起，使得世界

秩序充满了对抗和冲突，特别是亚洲的热战和代理人战争，这让那些刚刚摆脱殖民体系的新兴国家，迫

切希望有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能确保自身的国家安全与独立。因此，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

权主义，是当时第三世界普遍的呼声与愿望。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印度、缅甸因应时代潮流提出

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014 年，缅甸总统吴登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六十周年纪念大会的

发言中，专门提到了这一历史背景。
中共在 1949 年 10 月执政之前，其设想的新政府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有三条: 第一，首先应

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 第二，外国政府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友好; 第三，“在平等、互利、互
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对方谈判、建交，确立的外交政策原则是“为保障本国独立、自
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

政策”。③ 这些原则与政策是由中共及一些民主党派制定的。近代以来，中国虽未像印度、缅甸沦为西

方国家的殖民地，但是多次遭受西方侵略，被割地、赔款，与西方列强签订了 300 多个不平等条约，中国

的独立、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均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因而近代中国被毛泽东称为是“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

地”国家。④ 中共执掌政权前提出的外交政策和建交原则，体现出了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迫切希望改

变以往不平等、屈辱、被胁迫的外交地位。同时，中共也对现存国际秩序、西方阵营充满了不信任。如毛

泽东所言:“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

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它们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

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⑤1947 年缅甸宪法在对外关系的原则上界定是: 缅甸拒绝将战争作为国

家的政策工具，接受普遍被认可的国际法原则作为对外关系的准则。缅甸致力于建立在国际公平与正

义基础上的各国之间的和平与友好合作。⑥

1949 年，周恩来致信缅甸外长伊蒙，表示在缅甸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之后，中国“愿在平等、互利

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缅甸建立外交关系。⑦ 1950 年 1 月 4 日，周恩来致函印度总理尼赫

鲁，也表达了完全相同的建交意愿和原则。在中国与缅甸、印度建交过程中，当事方提出的“平等、互利

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是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方对建交的期望都充满了

平等、和平的元素。这种期待与当时亚洲的热战、前宗主国不甘心退出殖民地的国际大背景是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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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
既往的被殖民、半殖民的共同经历和斗争历程，对和平、平等、相互尊重的国际关系、睦邻友好关系

的共同期待，也充分体现在中国与缅甸、印度的建交过程中。毛泽东在分别接受印度( 1950 年 5 月 27
日) 、缅甸( 1950 年 8 月 7 日) 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所做的答词，总结了中国与印缅两国具有的四个

共同特征: 第一，中国与印度、缅甸均“国境毗连”; 第二，中国与二者都有悠久、密切的历史、文化关系;

第三，三个国家都为自身的民族独立和自由经历过长期的斗争; 第四，中国与印度、缅甸的建交与发展
“将有助于亚洲与世界的持久和平”。① 1950 年 5 月，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在向中国递交国书的颂词中

表示:“这两个具有如许共同点的邻国之间关系，将因一种相互谅解的精神而得到发展，这种精神将使

亚洲成为一片广大的和平幸福的天地。”②同年 9 月，在中国驻印大使袁仲贤向印方递交国书的颂词和

印度总统拉金德拉·普拉沙德的答词中，双方均提到了中印建交“有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的维护”或“保

持”。缅甸驻华大使吴敏登在向毛泽东递交国书时所致的颂词中表示:“在当前世界和平不断遭受威胁

的不安定日子里，亚洲人民间更加密切的合作及完满的了解是保持他们艰难获得及新近争回的自由所

必须缔造起来的因素。”③从建交伊始，地缘上紧密相邻的三国都有彼此和平共处、增进地区和世界和平

的愿望，这是随后三方能共倡五项原则的重要基础。

二、中缅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

1953 年 12 月 31 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关系问题谈判的印度代
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④并建议以此作为谈判基础。周总理的提议得到了印方的

积极响应，双方不仅努力践行了这一原则，于 1954 年 4 月 29 日成功签署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

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而且最后还将其写进了协定的序言中。
1954 年 6 月 25 日至 28 日，周恩来访问印度，在与尼赫鲁的会谈中提出:“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是

和平共处……为了在亚洲建立和平区域，中国政府愿意看到中印两国在”关于西藏地方关系协定中确

立的五项原则，“能够运用到亚洲的所有国家，这是很有利的。亚洲国家要和平相处，彼此相信”。⑤ 6
月 28 日，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将五项原则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并强调也应成为指导中印两国

与世界各国相互关系的原则。“如果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

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而现时存在的恐惧和疑虑，则将为信任感所代替。”⑥

6 月 28－29 日，周恩来结束印度之行后随即应邀访问了缅甸。此次缅方邀请周恩来来访，不仅初步

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对此后中缅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周恩来抵达仰光当日与吴努总理进行了第一次会谈，介绍了日内瓦会议情况，表示革命不能输出。

次日，双方进行第二次会谈，就中缅关系中的华侨问题、边界问题交换了看法。其中，周恩来特别提到了

缅方有三点为中方所欢迎和认同:“不赞成美国在东南亚组织的侵略集团”，“不愿成为外国干涉者的军

事基地，不愿接受有条件的援助”，这些是“我们有友好合作的基础”。⑦

6 月 29 日，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中印两国提出指导双边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

指导中缅关系的原则，并希望这项原则具有更普遍的适用性: “如果这些原则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

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证，而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威胁、对于侵略和干涉内政的恐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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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外交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第 293－294、386 页。
《解密外交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第 293 页。
《缅甸首任驻华大使吴敏登递交的国书、颂词及我方答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950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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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为安全感和互相信任所代替。”①声明共有五条，其中第四条专门强调了互不干涉内政原则，“革命是

不能输出的”。此次访问，是中缅两国领导人首次接触，较为生疏，甚至有相当的猜忌和误解。建交初

期，缅甸对中国有较多的疑虑，担心遭到侵略，而且中共自已也对周边共产党运动表示了同情。所以，这

一条显然是中国试图打消缅甸人对中国的担忧，增加互信，进一步推动中缅关系之举。
1954 年是当代中缅关系的转折点。这一转折点的开篇是 6 月周恩来总理的仰光之行，高潮和尾声

是同年底吴努总理的回访。周恩来在 6 月访问仰光期间，提出中国与缅甸可签订一个协定，使两国和平

相处，增进友好关系，在签订协议前可先发表联合声明。② 此次访问为期两天，双方只发表了联合声明，

两国和平相处的协定亟需后续的努力和推动，而且这次访问也只是双方首次尝试性的接触。如吴努总

理所言:“在周恩来总理没有到仰光以前，我不知道我应当对我们的贵宾采取什么态度。我的政府人员

也不知道。我们感到不安，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要接待一位难对付的人、一位骄傲的人或者一位脾气暴躁

的人。”③吴努的这一描述，反映当时双方存在巨大的陌生与距离感，这一状况的存在显然不能让双方在

现实中有信心真正坚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 年 11－12 月吴努总理的回访，大大改变了这一情

况，将双方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与信心进一步确立与增强了。此次访问，双方发表了会谈

公报，肯定了 6 月 29 日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后双边关系发展的成绩，“重申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指导两

国关系的坚定不移的方针”。④

同时，双方也试图向更大的范围来推广这一原则。在这个过程中，二者显然都意识到了这一原则在

当时能被所有国家立即接受和践行尚不现实，因此通过强调地区集体安全、亚洲地区主义的方式来逐步

激发出其生命力。会谈公报提出:“为了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两国总理希望，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能够为亚洲和世界各国广泛采用……两国总理对于巩固和扩大和平地区问题，表示密切关怀。和平地

区如果巩固和扩大，目前国际紧张局势就有可能趋于和缓，从而减少新战争的可能，并加强全世界的和

平事业。”⑤1954 年 11－12 月，缅甸总理吴努首访北京标志着中缅正式确立了五项原则。

三、中缅成功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原因

首先，这一原则本身代表了人类发展趋势、世界发展的潮流，以及中缅两国对和平、安全的热切追

求。1949－1954 年，是中缅两国外交政策的摸索和形成期。在这个过程中，此前两国遭遇的战争创伤和

面临的周边安全局势，深刻影响着二者确立五项原则的初衷与本原。20 世纪上半期，中缅两国都倍受

战争摧残。中国在经历了 14 年抗日战争，人口伤亡达到 5000 万以上之后，又遭遇了 4 年内战。二战时

期，缅甸在远东战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日军和盟军争夺的焦点之一，因此东南亚历史学家霍尔称缅

甸被战争破坏的程度比其他亚洲国家要更大。⑥ 1948 年 1 月缅甸独立之后 83 天即爆发了大规模内战，

而且一直持续至今日。这些因素导致中缅两国新政府的共同心态是具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以及对和平

与安全的积极追求。不过，双方一开始并不是相向而行的。
其次，中缅两国都适时地调整了政策。缅甸虽然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但建交后双边关系较为冷淡，“政治关系上，双方彼此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中国认为缅甸是帝国主义

国家的走卒，缅甸担心中国威胁其独立和国家安全”。⑦ 然而，中缅两国不久都针对外界形势的变化调

整了对彼此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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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中共执政之后，根据“两个阵营”理论，否认中立主义存在，认为新独立的缅甸和印度是仍

受西方控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到 1952 年时，中共判断世界主要矛盾虽还是两大阵营的矛盾，

但不是剑拔弩张的，主要表现在“战争与和平、民主与反民主、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

间四个方面”，其中主要矛盾是“和平与战争问题”。① 中国对时代主题的准确判断是其调整对外政策、
缅甸政策，提出五项原则的根本前提。中国逐步调整对两大阵营理论的认识，将中立民族主义国家列为

友的范围。1952 年 4 月 30 日，周恩来在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阐述了外交方针与任务是: 要分清敌我

友，区分的关键标准是对方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东南亚国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同帝国主义有矛

盾，我们要在战争时争取它们中立，在和平时争取它们同帝国主义保持距离……我们要依靠进步，争取

中间，分化顽固。”②这样，在中国转变了对民族主义国家的认识之后，缅甸由之前的帝国主义“傀儡”转

变为要争取的对象。
另一方面，缅甸独立后虽然宣称奉行中立外交政策，但实际是采取了亲西方的政策，力图依靠西方

来确保自己的安全、防范中国的“威胁”。随着国内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兴起，吴努的亲

西方中立外交政策引起了国内的反对，特别是当英美给缅甸独立带来了一些真实的或想象的威胁时。
例如，美国支持缅北国民党军问题，缅甸人怀疑或相信英国支持国内的克伦族叛乱武装问题等。独立初

期，缅甸人对英帝国主义的疑虑③和希望寻求更多的经济援助促使其实施更加平衡的中立外交政策。
在此背景下，1953－1954 年，缅甸开始积极交好中国。

再次，双方都敏锐、及时地抓住了时机，相向而行推动了中缅关系的发展。1954 年之所以成为中缅

关系的转折点，是通过两国总理的首次互访来实现的。6 月周恩来成功访缅之后，中方向缅甸提出，希

望吴努总理在同年底之前访问中国。吴努克服困难不仅答应了中方要求，而且成功完成了首访。所以，

双方是都意识到了周恩来 6 月的仰光之行给中缅关系带来了转机，遂趁热打铁，相向而行，从而使得双

边关系有了进一步的突破性发展和五项原则的落地。
中国对吴努此次访问非常重视，做了精心的准备和安排。吴努倍受礼遇，受到了热烈、隆重的招待。

12 月 1 日，吴努抵达北京时，周恩来率领四位副总理( 陈云、彭德怀、贺龙、陈毅) 以及其他党政军各界领

导人数十人前往机场欢迎，另组织五千多民众到场欢迎。12 月 2 日，周恩来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吴努总

理，中国方面除了毛泽东未参加之外，几乎所有的在京主要领导人和高级干部都参加了此次宴会。参加

者包括国家副主席朱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五位副总理( 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

夫)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各部部长和委员会主任二十余人，以及其他官员和各界代表，参加欢迎宴会

的总共有七百多人。12 月 5 日，北京市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吴努夫妇。12 月 11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

举行宴会欢送吴努总理一行，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以及五位副总理等领导人出席

作陪。
中国给予吴努的礼遇和热情款待有助于增进两国首脑的感情和减少心理距离，特别是在吴努与中

共初步接触，存在较多疑惧和猜忌的时候。1954 年 12 月 10 日，吴努在北京举行的临别宴会上坦承他

刚到北京时“曾有某种疑惧”。④ 次日，吴努在与毛泽东会谈时，甚至直接告诉毛泽东他来之前曾害怕中

国领导人是希特勒式的人物。⑤ 对于缅方的这种忧虑，周恩来也表示是可以理解的:“社会制度不同而

又紧邻的两个新的国家，在初接触时，彼此存在着若干疑惧，互不了解，这是很自然的。”⑥

吴努此次访华为期 12 天，访问了广州、汉口、北京、沈阳、长春、鞍山和大连等地，与各阶层都有一定

的接触和互动。这些访问让吴努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中方的安排与热情款待也的确打动了

54

范宏伟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版，第 58－62 页。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54 页。
Hugh Tinker，The Union of Burma: A Study of the First Years of Independence，London，New York，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351．
《吴努总理的讲话》，《人民日报》，1954 年 12 月 11 日。
《毛泽东文集》( 第六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82 页。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人民日报》，1954 年 12 月 11 日。



吴努。吴努表示:“我和我的同事们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领导人员和中国人民象款待自己的亲人一样

的热烈款待。我们在到处都被盛意和热情所感动。”①“有一句俗语说，‘爱产生爱’。当我们的中国朋

友向我们表示最最热爱的感情时，我们毫不迟缓地报以同样的感情。我们的心中对这种愉快的经历充

满了感谢的情绪。”②吴努的这些表态与措辞虽然不乏客套与外交辞令，但总体来说中方对此访问的安

排和对吴努的亲善友好态度，的确拉近了双方的心理和感情距离，这可以从吴努举行临别宴会、在北京

举行记者招待会、临别发表广播演说等积极因应中方的举动上得到验证。
再次，此次访问导致中缅关系快速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以进一步确立，归根结底还是归功

于双方对彼此担心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澄清与承诺。中共对缅甸内政和其国内革命力量的政策和态度，

是后者担心前者进行革命输出、颠覆其政权的主要理由。吴努访问北京时，明确告诉中方: “我们一度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干涉我国内政的可能性，怀有严重的疑惧。”③12 月 11 日，毛泽东与吴努会谈时明确

告诉缅方: 中国不会干涉缅甸内政，侵略缅甸; 不利用华侨干预缅甸政治，华侨应遵守缅甸法律，不参与

当地政治; ④建议缅甸可以在云南设立领事馆，以随时关注中国对邻国的动向。⑤

同样，吴努也针对中国的担心做了承诺。1950 年 12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批评美国力

图在中国周边邻国建立侵略基地，“美国已分别与泰国及缅甸缔结军事及经济协定，一方面加强对各该

国的经济掠夺，一方面又加强其变这些国家为军事侵略基地的活动”。⑥ 为此，吴努向中国进行了“毫不

含糊的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决不成为任何国家的走卒”，不会接受令中国担忧的它国援助。⑦ 吴

努在访华过程中坦率地告诉中方缅甸对中国的恐惧和猜忌，导致这种恐惧的原因之一是双方实力严重

不对称，他将中国比喻为大象，缅甸是绵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缅甸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他也清楚地向

中国表明，缅甸的地缘战略位置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其可以成为敌人进犯中国的“海空军战略基地”。
所以，吴努的这一承诺是告诉中国人，缅甸会坚持中立不结盟外交政策，不会加入西方围堵、遏制中国的

侵略集团，成为其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和军事基地，危害中国的西南安全。
此外，印度在中缅确立五项原则过程中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历史上，印缅关系原本就较为密

切。两国独立后，双方就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印度对缅甸内政外交具有重要的影响。例如，缅甸

独立不久，国内开始爆发大规模内战，危难之际印度向缅甸政府提供了武器援助。对此，吴努称，1949
年如果没有印度及时的军事支持，可以想象缅甸会遭遇最悲惨的命运。所以，他将尼赫鲁称为“雪中送

炭”的朋友和救星。⑧ 对于印度对缅甸外交的影响，缅甸领导人昂山、吴努等人都承认，缅甸紧邻印度的

确限制了自己的外交政策的选择空间。⑨ 同时，领导人的个人角色也是促使印缅关系亲密、确保印度影

响的因素。尼赫鲁与吴努具有类似的政治立场、世界观和历史观，都致力于推动亚洲的团结和自主。瑏瑠

二人私交甚密，后者经常就有关外交议题向尼赫鲁请教或进行磋商。例如，从缅甸承认新中国、缅北国

民党军问题到 1954 年邀请周恩来首访缅甸等议题上，印度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瑏瑡“吴努自己承认

缅甸的外交政策受到了印度的影响。”瑏瑢所以，当印度首先和中国共同倡导了缅甸也认同的五项原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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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对中国既惧怕又试图交好的缅甸来说，印度的榜样力量是不言而喻的。1954 年 6 月 26 日，周恩来

在与尼赫鲁会谈时就指出了这种示范效应: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中印两国不但自己可

以建立信心，而且互相建立信心。这样对亚洲各国会有很大影响，使它们相信和平共处是可能的，是可

以逐步实现的”。①

20 世纪 50 年代初，印缅两国对中国形成了共同的判断。“在 1951 年初时，缅甸与印度都感觉到必

须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必要性，因为中国对亚洲有着重要影响。”②尼赫鲁与吴努都认为，“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有助于消除恐惧、建立信任与安全，在核战争时代，除了和平共处其他的选择都是相互伤害，

坚持“五项原则”会扩大“和平区”。③ 印缅之所以与中国先后确立五项原则，一定程度上是冷战背景

下，二者面临共同的地缘政治环境、对中国具有类似的认知的缘故所致。

四、中缅确立五项原则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启示

第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确立具有适时性，精准因应了时代发展的主脉。首先，第二次

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伤害与动荡，遭受战争摧残的各国对和平倍加珍惜和渴求。联合国

正是因应这一背景和心理而成立的。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制止侵略或其他破

坏和平的行为，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

治独立”。④ 五项原则不仅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而且进一步细化了贯彻上述原则的路

径。其次，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殖民体系加快瓦解。绝大部分亚洲国家尚在谋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自

决，少部分刚获得独立，普遍对国际秩序存有疑虑，渴望有和平、公正的国际秩序来维护新生国家的主

权，发展贫弱、落后的经济。因此，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是亚洲国家普遍的心声，而五项

原则的出发点正是维护弱小国家在强权政治环境中的利益和诉求。再次，这一时期系冷战爆发初期，东

西方阵营对抗日趋激烈。两大阵营之外的国家希望超越意识形态樊篱与双方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五

项原则本身既是这种诉求和愿望的体现，又是实现这种愿望的路径。
第二，通过对亚洲身份的强调，使得该原则首先具有地缘区域基础，进而培育区域安全认同。亚洲

概念的产生本身就与抵御欧洲侵略有关。这一概念源自欧洲人对非欧洲人即非基督徒居住地区的划

定，前者从近东到远东层层施加压迫，这一区域受欧洲侵略而被迫意识到自我存在，从而诞生了近代的

亚洲概念。⑤

二战结束前后，泛亚洲主义兴起，其旨在通过突显亚洲人的观念、感情或立场，促进亚洲内部团结和

合作，以避免欧洲和美国的支配、压制和影响，其核心诉求是支持亚洲民族自决，强调“解决亚洲自身问

题的亚洲方法”。⑥ 中缅在确立五项原则过程中，多次强调其意义是为了亚洲的“集体和平”、“在亚洲

建立和平区域”，“亚洲国家要和平相处”。中缅对于亚洲和平区的主张，是出于对亚洲身份的追求以及

对西方弱肉强食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否认。对亚洲身份的强调和定位是在冷战大背景下，超越意识形态

分歧，在两大阵营对抗中寻求共同利益的契合点。西方殖民者东来之后，亚洲国家多沦为殖民地。通过

对亚洲国家身份的强调和树立，意在强调昔日共同的经历和历史。这样，在五项原则向外推介的过程

中，会更容易激发那些被西方殖民主义伤害和奴役的亚洲成员对这一原则的集体认同和集体情感。
第三，五项原则的提出与确立获得了支点国家的支持，避免了曲高和寡、自说自话的困境。这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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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提出得到了印度与缅甸的积极响应与支持，而印度与缅甸关系又历来亲密。从 1885 年缅甸完全沦

为英国殖民地直至 1937 年，缅甸是英属印度的一个省。1947－1948 年，印度与缅甸相继摆脱英国殖民

统治获得独立后，均奉行不结盟外交政策，两国经常在外交政策和立场上协调、沟通。
印缅还都积极支持印尼独立、反对荷兰殖民统治。1949 年 12 月，印尼独立后对外也奉行中立外交

政策，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主张通过合作与和平共处维护亚洲与世界的和平。随后，印度、缅甸、印尼

成为推动亚洲国家团结与联合的主要倡议者和领导力量。1955 年，历史上第一个由亚非国家自己召

开、举办的讨论亚非内部事务的万隆会议成功召开。这次会议围绕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提出了消除战

争和紧张局势的十项原则。在这十项原则中，除了第一条、第六条和第十条之外，①其余均是围绕着中、
印、缅三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行阐述和引申的。因此，五项原则通过万隆会议得到了进一

步的扩大和传播。而这些成果要首先归功于印度、缅甸、印尼三国的支持。这三个国家是此次会议的主

要发起国②，而且正是在三者的鼎力支持下，中国也才得以受邀参会，特别是缅甸。1954 年 10 月和 11－
12 月，尼赫鲁和吴努访华时，中方向印缅都表示了支持会议的召开，并希望能参加此次会议。但是，最

后在是否邀请中国参会问题上，会议组织者产生了分歧。结果缅甸力挺中国，“吴努总理强烈表示，如

果不邀请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缅甸将难以参加亚非会议”。③ 尼赫鲁在会前

和会中也都坚决要求邀请中国参会。④ 获邀后，中国制定参加此次会议的首要任务就是:“发扬和平共

处的五项原则，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扩大和平地区，反对制造战争集团，和缓国际紧张局

势”，“争取使五项原则为亚非地区的更多国家所接受，从而扩大和平地区，建立集体和平”。⑤

第四，在具体原则的确立过程中，中方完美演绎了首脑外交、主场外交的优势和功效。如上文所言，

6 月周恩来访缅是双方首次初步接触，具有突破性。吴努对此评价说:“自从 1954 年周恩来总理访问缅

甸以来，中缅关系起了新的变化，遵循着五项原则，两国友好和经济及文化交流有了发展。”⑥但是，此次

访问时间有限、信任基础不足，中方遂主动向缅方提出吴努在年内访缅，这一设计与邀请事实证明具有

战略性和前瞻性。因为，如果没有这次访问，中缅就不会在 1954 年就发表有关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而

没有这一声明，就很难有五项原则能在次年的万隆会议上得到进一步阐发和推动。
首脑外交的突出优点是，领导人通过个人接触，建立友好的私人关系，可以消除恐惧，减少误解和避

免做出错误估计，为确立更大的信任、合作、消除分歧和达成牢固的协议铺平道路。⑦ 中国针对缅甸既

害怕、猜疑中国的心理，又想了解中国，发展对华友好关系的迫切心态，充分发挥了主场外交的优势和便

利，最大程度地消除缅甸对中国的不信任和疑惧。中国对吴努的访问做了精心的准备和安排，中国高层

领导人全部出动，吴努受到了热烈、隆重的招待，在会谈中对缅甸担心的问题进行了保证。吴努和周恩

来的私人关系和感情由此也得到了确立。首脑外交的最大功效则是通过两国领导人私人感情和关系的

确立，来达成谅解与共识。对于 1954 年吴努与周恩来互访的成效，中缅双方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缅

甸总理吴努曾多次表示:“中缅友好是在我的好友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访问仰光之后才开始建立起基础

的。”⑧吴努还声称:“当中国在 1949 年成立时，我们两国的关系不能说是融洽的。由于中国总理访问缅

甸和我到中国的访问，中缅两国的了解增进了。在这新的了解的基础上，我们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支持

著名的五项原则。我们签订了经济和贸易协定，并且互派了文化代表团。”⑨毛泽东对周恩来与吴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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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成效的评价是:“我们化解了他对中国和苏联关系的许多疑虑和成见。确认了中国和缅甸间进一步

加强经济关系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和更加坚定了缅甸在外交政策领域的立场。”①

结论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缅确立五项原则的时机、过程和经验，对当下中国推动建设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具有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五项原则的提出与确立适逢新旧时代转变之际，二战结束、冷战开启，新的

国际政治秩序在两大阵营的碰撞中开始生成。目前，人类历史发展再次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处于

“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沉渣泛起，逆全球化甚至新冷战兴起。人类命运共同

体正是中国面对这一新的历史转折点，提出的新型全球化方案、国际秩序观。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提出与五项原则一样，具有适时性的特点，而且前者也是在新时代对后者的继承与深化。
中缅提出和确立五项原则的成功经验之一是，既有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差异来维护自身国家安

全，形成超地缘的利益整合与认同，又有以亚洲集体和平、安全为号召，形成利益的地缘区域认同。中国

现在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依循这一路径进行建设，即利益共同体与地缘共同体建设相结合、促
进。近年，中国相继提出建立的双边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层层递进，在地缘上

正在形成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同心圆结构。
五项原则的构建经验表明，在这个同心圆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能否找到支点性国家的支持和参与至

关重要。当初，如果没有缅甸、印度、印尼对五项原则的积极支持和推动，中国就不可能在万隆会议上取

得突破性的外交胜利，该原则也不可能首先在亚洲落地生根，进而为更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所接纳。近

年，中国在国内外开展了多场首脑外交、主场外交活动，推动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国如能在周边区域

首先获得支点性国家的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则将会获得更扎实的基础和加速器。

“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Perspectives on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Initiated by

China and Burma

FAN Hong-wei

Abstract: By now，the“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proposed by China，Burma and India
in 1954 has become the basic nor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th the Five Principles and the idea of“Human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were initiated by China during turning periods of human development，in
accordance with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times． In proposing the Five Principles，China and Burma
emphasized their Asian identities with concrete geographical and regional bases，which not only helped them
gain support from pivot countries，but also diplomatic initiatives and efficacy．

Key words: “Human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Sino-Burmese Ｒ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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